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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

实施办法》已经 2016年 9 月 21 日十一届州人民

政府第 68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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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  

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

（修订）》（以下简称民族教育条例），促进民族教育事业持续、

协调、健康发展，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在自治州行政区域内对各少数民族学生和少数民族聚

居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学生实施的各级各类教育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中的教师指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

育学校在职在编的教职工。  

第四条  《民族教育条例》中分级管理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对行

政区域内各级各类教育负有相应的管理职能。教育、发改、财政、

人社、民宗、扶贫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做好民族教育有关工

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强化义务教育的法律责任和教育职能，动员

和组织行政区域内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完义务教育；统筹协调解决



行政区域内办学涉及的用地、水电、通信、交通等问题；组织开展

校园周边环境治理，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第五条  少数民族在校学生人数超过在校生总数 50%以上的幼

儿园、完全小学、初级中学、九年一贯制学校、完全中学、高级中

学、中等职业学校，可以申报民族学校。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学校申报民族学校的，报县市教育行政部

门会同民族工作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由县市人民政府认定；自治

州属学校、普通高（完）中、职业高级中学申报民族学校的，报自

治州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民族工作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由自治州人

民政府认定。  

设立民族部、民族班的，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民族学校和民族部、民族班认定后，报上一级教育行政、民族

工作部门备案。  

第六条  自治州行政区域内的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加强安全管理

工作。建立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安全应急救援预案，加强师生

安全意识和知识教育，组织开展安全应急救援预案演练，认真组织

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确保学校师生安全。  



第七条  民族学校，少数民族聚居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寄

宿制学校的教职工编制在国家和省颁布标准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村

小、教学点可按不低于 1:2 的班师比核定。义务教育学校后勤、安

保人员按照配备标准有缺额的，按照州定标准、学校聘用、学校使

用的原则，由同级财政核拨经费，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不列入正

式编制，不纳入编制总量管理。各县市义务教育学校实际需要的临

时聘用人员数量，由各县市教育行政部门、编制部门、财政部门按

照标准具体核定。  

第八条  少数民族聚居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学校报经属地

教育行政、人社部门批准，可以采取面向本地区通晓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持有教师资格证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择

优招聘充实“双语”教学工作，具体聘用办法，由属地教育行政、人

社部门共同研究制定。  

第九条  教师应当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严禁以任何方式

索要或接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

物；严禁参加由学生及家长安排的可能影响考试、考核评价的宴

请；严禁参加由学生及家长安排支付费用的旅游、健身休闲等娱乐

活动；严禁让学生及家长支付或报销应由教师个人或亲属承担的费

用；严禁通过向学生推销图书、报刊、生活用品、社会保险等商业

服务获取回扣；严禁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行为。  



第十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对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边远地

区、贫困地区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给予下列优待：  

（一）每月按照标准享受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后再享受 100

元的民族教育生活补助。具体补助办法由县市人民政府制定，并报

自治州教育、人社和财政部门备案。城区教师到上述地区学校支教

的，支教期间享受民族教育生活补助。  

（二）连续从教满 20 年且在岗在职期间，年度考核达合格及

以上等次的，退休时由县市教育行政、人社部门审查后报自治州教

育行政和人社部门审核，报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由自治州人民政

府颁发荣誉证书。  

（三）连续从教 5 年以上的汉族教师，其子女在报考自治州内

普通高（完）中时，享受当年从教所在地彝族学生待遇。  

第十一条  户口随父（或母）亲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边远地

区、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可在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分的基础

上加 10 分，参加自治州内普通高中录取。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以外农村户口的彝

族、哈尼族、傣族、苗族、傈僳族、拉祜族、伹族、景颇族、瑶

族、布朗族、怒族、阿昌族、普米族、德昂族、独龙族、藏族、蒙



古族、基诺族、水族、布依族、崩龙族、苦聪族等少数民族考生，

可在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分的基础上加 5 分，参加自治州内普通高

中录取。  

第十二条  各级财政安排的教育专项资金要优先用于民族教育

发展。  

（一）自治州、县市财政预算安排的教育专项资金。  

（二）农村税费改革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安排的教育专项资金。  

（三）自治州、县市教育费附加地方部分和土地净收益的一定

比例。  

（四）民族机动金中安排的教育专项资金。  

（五）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的资金。  

第十三条 对高等院校少数民族毕业生回乡自主创业的，优先

给予贷、免、扶、补等政策优惠。  

第十四条 民族学校、民族部、民族班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边

远地区、贫困地区中小学校在校生的生均公用经费应当高于其他同

级同类学校 10%。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十五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执行好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资助体系中的各项政策措施，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

业。  

每年对考入二本以上高等院校的 500 名少数民族聚居区、边远

地区、贫困地区家庭困难优秀少数民族学生，每人一次性给予 5000

元补助，补助资金自治州、县市各承担 2500 元。  

第十六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做出显著成绩

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表扬每 5 年组织一次，每次表扬 3 个县

市、25 个先进集体、50 名先进个人，由自治州人民政府发给奖牌

及证书。  

第十七条  少数民族聚居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以村（居）

委会、社区为单位界定，由县市人民政府按照符合少数民族乡、少

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不低于常住人口数 50%的行政村、

“精准扶贫”划定的 220 个贫困村之一的原则条件，提出意见，报自

治州人民政府审定，并向社会公布。  

少数民族聚居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界定，每 3 年复核认

定一次。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